行政处罚决定书
（吉四双）文综罚字〔2021〕 05号
当事人：双辽市斯睿网咖店
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营业执照（91220382MA155DKJ9N）
[bookmark: _GoBack]住所（住址等）：双辽市辽北街东春委2组迎春商厦小区
2021年06月11日14时27分至 2021年06月11日14时36分，经双辽市辽北街派出所移交斯睿网咖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一案，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行政执法人员刘建新（220384499）、刘丽娜（220384743）对双辽市斯睿网咖店接纳未成年人一案进行接收，并对接收现场拍照，将未成年人张x从双辽市辽北街派出所带回双辽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进行调查询问，并对双辽市斯睿网咖店负责人金浩楠下达调查询问通知书，携带相关材料到双辽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受调查询问。通过调查询问，斯睿网咖对接纳未成年人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行为，未成年人张x、斯睿网咖负责人金浩楠对制作的《视听资料取证文书》、《调查询问笔录》予以了确认。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双辽市辽北街派出所案件移送书。2、案件移交视听资料。3、对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未成年人及斯睿网咖店负责人金浩楠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4、吴光仡委托金浩楠处理案件委托书1份。5、视听取证资料4份。6、未成年人张x、斯睿网咖店投资人吴光仡、斯睿网咖店负责人金浩楠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7、斯睿网咖店营业执照、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
当事人接纳未成年人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行为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规定，应该予以行政处罚。
当事人在收到本机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三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本机关视为当事人放弃相关权利。
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决定给予当事人警告，并处罚款5000元（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双辽吉银村镇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双辽市人民政府或者四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双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021 年 06月24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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